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上易字第97號

上  訴  人  林尚賢  

被 上訴 人  台亞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曹明   

訴訟代理人  蔡草根  

            洪敬亞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1月

22日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第一審判決（113年度訴字第648號）提

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4年8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伊之友人即訴外人謝燕杉於民國（下同）113

年4月30日14時33分許，駕駛伊母親楊美娟所有車牌號碼000

-0000號自用柴油小貨車（下稱系爭車輛），駛入被上訴人

所經營之西螺加油站，告知被上訴人所屬員工林長正欲加柴

油，且系爭車輛之油箱蓋內側亦貼有10公分×10公分之「限

加柴油」標語貼紙，詎林長正竟誤加95無鉛汽油至系爭車輛

油箱內，致使楊美娟受有支出車輛維修費用新臺幣（下同）

36萬7,442元之損害，楊美娟已將該損害賠償債權讓與伊，

並通知被上訴人。爰依民法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求為命被

上訴人給付36萬7,442元等語（上訴人逾此範圍之其餘請

求，經原審為其敗訴判決後，未據上訴人就該部分聲明不

服，該部分不在本院審理範圍內，不予贅述）。

二、被上訴人則以下列情詞置辯，並求為判決駁回上訴人上開部

分請求：西螺加油站採「柴油泵島、汽油泵島分離」之設

計，系爭車輛駛入之第3泵島為「汽油」泵島，島柱上張貼

有「92、95+、98」之指示標語，且系爭車輛駕駛人於上開

時地係向林長正告知「95加500元」，經林長正覆誦「95加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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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元」確認後，始為其加油，該次加油完畢後，駕駛人再次

告知「95加500元」，林長正再次依上開作業程序完成加

油，並將2張記載「95加500元」之發票交給駕駛人，由是可

知，伊之油品種類標示清楚，且雙方亦就油品種類達成合

致，伊及林長正並任何無過失，上訴人上開部分請求應屬無

據等語。【原審就上開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

服提起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請求部分

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36萬7,442

元。被上訴人則求為判決駁回上訴。】　　

三、本件經整理兩造不爭執事項，及依民事訴訟法第463條準用

同法第270條之1第1項第3款規定整理並協議簡化兩造爭點，

分別列舉如下（見本院卷第99至100頁）：

　㈠兩造不爭執事項：

　1、訴外人楊美娟所有之系爭車輛為柴油車。

　2、被上訴人所經營之西螺加油站採「柴油、汽油泵島分離」

設計，共設置4座加油泵島，其中第1、2泵島均為汽油、柴

油泵島，加油道之島柱張貼「92、95+、98、超級柴油」之

指示標語，其餘第3、4泵島則均為汽油泵島，加油道之島

柱張貼「92、95+、98」指示標語。

　3、上訴人友人於113年4月30日14時33分許，駕駛系爭車輛，

搭載坐在副駕駛座睡覺之上訴人，駛入被上訴人所經營之

西螺加油站第3泵島，經被上訴人所屬員工林長正加入95無

鉛汽油至系爭車輛油箱2次，並交付2張記載「95加500元」

之發票給該駕駛人收執後，該駕駛人即駕駛系爭車輛離

去。當日14時33分2秒至14時36分54秒之西螺加油站監視器

錄影畫面內容如原審法官勘驗結果（見原審卷第137頁）。

　4、楊美娟業將系爭車輛因加入95無鉛汽油所致損害之賠償債

權讓與上訴人，並已通知被上訴人（見原審卷第113頁）。

　㈡兩造爭點： 

　1、被上訴人就系爭車輛因加入95無鉛汽油而損壞，是否有過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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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系爭車輛因加入95無鉛汽油而損壞之維修費用金額若干？

四、茲就兩造爭點及本院之判斷，分述如下：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有明文規定。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

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不能舉證，以

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

舉證，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1723

號判決要旨參照）。

　㈡依兩造不爭執事項2、3，及原審法院勘驗西螺加油站監視器

錄影畫面之結果為：「（14：33：02）畫面開始為加油站。

（14：33：08至14：33：26）白色自小貨車駛入加油站，停

靠在加油機旁。（14：33：30至14：33：36）加油站員工

（即林長正，下同）自畫面中間下方出現，行進至加油機旁

白色自小貨車之左側，立於油箱旁。（14：33：40至14：3

4：44）加油站員工打開車輛油箱蓋，轉身取下加油槍置入

加油孔加油。（14：34：40至14：34：45）加油站員工手握

加油槍後取出加油槍。（14：35：03至14：36：50）加油站

員工將手再度放於加油槍，置入加油孔加油，待加好油，取

出加油槍，關上車輛油箱蓋，將加油槍放回加油機，轉身進

站取物，再至駕駛座旁交付發票。（14：36：54）自小客貨

車駛離加油站」等語（見原審卷第137頁），及證人林長正

於原審證稱：當天伊在西螺加油站第3泵島工作，對方是自

己將系爭車輛駛入第3泵島的，伊並未引導對方駛入第3泵

島，伊詢問要加什麼油，對方說95加500，伊複誦95加500與

對方確認，對方說對，伊就拿油槍說95、500、油錶從零開

始，伊加油當中，對方又說等一下再次加95、500，伊說要

等這次500加完結帳才能再次加95、500，第一次加油完畢

後，伊再跟對方確認是否還要再加一次95、500，對方說

對，伊就複誦95、500，油錶從零開始，加油完畢後，伊拿9

5、500的發票2張給對方，對方說好謝謝，車就開走了，當

天伊有看到系爭車輛的副駕駛座有坐人，但沒看到油箱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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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貼限加柴油之類的貼紙，如果伊有看見，就會提醒客人，

伊從外觀上也看不出來系爭車輛是限加柴油的等語(見原審

卷第138至141頁)，堪認當時上訴人之友人謝燕杉，係自己

主動駕駛系爭車輛駛入清楚標示僅能添加「92、95+、98」

汽油之第3泵島，並明確告知林長正添加「95汽油500元」，

經林長正覆誦、並待謝燕杉確認無誤後，始添加「95汽油50

0元」1次，其後2人再次重覆上開作業程序添加「95汽油500

元」1次，而林長正加油完畢後交付「95汽油500元」發票2

張給謝燕杉，謝燕杉收受後亦無異議，隨即駕駛系爭車輛離

去。是依此2次加油過程，林長正既係完全依謝燕杉之指示

加油，且依當時西螺加油站「柴油、汽油泵島分離」之設

計、第3泵島張貼「92、95+、98」指示標語、謝燕杉自己駛

入第3泵島、系爭車輛之外觀無從辨識僅能添加柴油、謝燕

杉明確指示添加「95汽油500元」2次、謝燕杉與林長正反覆

確認「95汽油500元」之油品種類及金額、謝燕杉收受記載

油品種類及金額之發票後無異議駛離等情節，被上訴人及林

長正，均無應注意、能注意，而不注意系爭車輛僅限加柴油

之情形，難認被上訴人就系爭車輛因加入95無鉛汽油而損壞

之事，有任何過失。

　㈢上訴人雖主張：謝燕杉當時係向林長正表示要添加柴油云

云，惟依前述2次加油過程，足認謝燕杉當時係向林長正表

示要添加「95汽油500元」2次，而非表示要添加柴油。上訴

人雖又主張當時系爭車輛油箱蓋內側貼有10X10公分之「限

加柴油」之標語貼紙云云，並提出系爭車輛113年4月30日油

箱蓋內照片，及同款式車輛113年11月11日油箱蓋內照片為

憑（見本院卷第23、25頁），惟上開照片均係前述此2次加

油後始拍攝之照片，難以證明加油當時之情形，況若有該標

語貼紙存在，林長正及謝燕杉2人應無可能「同時」漠視該

標語貼紙，而反覆陳述、確認添加「95汽油500元」。至上

訴人雖於本院言詞辯論時，聲請由專業人員鑑定系爭車輛現

在油箱蓋內側貼紙之張貼時間云云，惟系爭車輛為量產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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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箱蓋及貼紙均為量產零組件，尋得與系爭車輛同年份出廠

之油箱蓋及貼紙，並非困難，縱能覓得專業人員可以鑑定系

爭車輛現在之油箱蓋內側貼紙之張貼時間，亦不能排除係事

後裝上同年份出廠之油箱蓋及貼紙之可能，更難憑此推翻上

揭林長正之證述，及林長正、謝燕杉2人反覆陳述、確認添

加「95汽油500元」之事實，上開證據方法應無調查必要，

併為說明。　　 

五、綜上，被上訴人所屬員工林長正既係依據當時駕駛系爭車輛

之謝燕杉之指示，為系爭車輛加95無鉛汽油兩次，並無過

失，則上訴人依據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給付

36萬7,442元，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上開部分為上

訴人敗訴之判決，經核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該部

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攻擊或防禦方法並所提

舉證資料，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生影響本院所為上開論

斷，自無再予逐一審論之必要，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

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7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王金龍

　　　　　　　　　　　　　　　　　　　法　官  洪挺梧

　　　　　　　　　　　　　　　　　　　法　官  施盈志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7　　日

　　　　　　　　　　　　　　　　　　　　　　　　　　　　
　　　　　　　　　　　　　　　　　　　書記官　楊雅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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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上易字第97號
上  訴  人  林尚賢  
被 上訴 人  台亞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曹明    
訴訟代理人  蔡草根  
            洪敬亞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1月22日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第一審判決（113年度訴字第648號）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4年8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伊之友人即訴外人謝燕杉於民國（下同）113年4月30日14時33分許，駕駛伊母親楊美娟所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柴油小貨車（下稱系爭車輛），駛入被上訴人所經營之西螺加油站，告知被上訴人所屬員工林長正欲加柴油，且系爭車輛之油箱蓋內側亦貼有10公分×10公分之「限加柴油」標語貼紙，詎林長正竟誤加95無鉛汽油至系爭車輛油箱內，致使楊美娟受有支出車輛維修費用新臺幣（下同）36萬7,442元之損害，楊美娟已將該損害賠償債權讓與伊，並通知被上訴人。爰依民法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求為命被上訴人給付36萬7,442元等語（上訴人逾此範圍之其餘請求，經原審為其敗訴判決後，未據上訴人就該部分聲明不服，該部分不在本院審理範圍內，不予贅述）。
二、被上訴人則以下列情詞置辯，並求為判決駁回上訴人上開部分請求：西螺加油站採「柴油泵島、汽油泵島分離」之設計，系爭車輛駛入之第3泵島為「汽油」泵島，島柱上張貼有「92、95+、98」之指示標語，且系爭車輛駕駛人於上開時地係向林長正告知「95加500元」，經林長正覆誦「95加500元」確認後，始為其加油，該次加油完畢後，駕駛人再次告知「95加500元」，林長正再次依上開作業程序完成加油，並將2張記載「95加500元」之發票交給駕駛人，由是可知，伊之油品種類標示清楚，且雙方亦就油品種類達成合致，伊及林長正並任何無過失，上訴人上開部分請求應屬無據等語。【原審就上開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請求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36萬7,442元。被上訴人則求為判決駁回上訴。】　　
三、本件經整理兩造不爭執事項，及依民事訴訟法第463條準用同法第270條之1第1項第3款規定整理並協議簡化兩造爭點，分別列舉如下（見本院卷第99至100頁）：
　㈠兩造不爭執事項：
　1、訴外人楊美娟所有之系爭車輛為柴油車。
　2、被上訴人所經營之西螺加油站採「柴油、汽油泵島分離」設計，共設置4座加油泵島，其中第1、2泵島均為汽油、柴油泵島，加油道之島柱張貼「92、95+、98、超級柴油」之指示標語，其餘第3、4泵島則均為汽油泵島，加油道之島柱張貼「92、95+、98」指示標語。
　3、上訴人友人於113年4月30日14時33分許，駕駛系爭車輛，搭載坐在副駕駛座睡覺之上訴人，駛入被上訴人所經營之西螺加油站第3泵島，經被上訴人所屬員工林長正加入95無鉛汽油至系爭車輛油箱2次，並交付2張記載「95加500元」之發票給該駕駛人收執後，該駕駛人即駕駛系爭車輛離去。當日14時33分2秒至14時36分54秒之西螺加油站監視器錄影畫面內容如原審法官勘驗結果（見原審卷第137頁）。
　4、楊美娟業將系爭車輛因加入95無鉛汽油所致損害之賠償債權讓與上訴人，並已通知被上訴人（見原審卷第113頁）。
　㈡兩造爭點： 
　1、被上訴人就系爭車輛因加入95無鉛汽油而損壞，是否有過失？
　2、系爭車輛因加入95無鉛汽油而損壞之維修費用金額若干？
四、茲就兩造爭點及本院之判斷，分述如下：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有明文規定。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1723號判決要旨參照）。
　㈡依兩造不爭執事項2、3，及原審法院勘驗西螺加油站監視器錄影畫面之結果為：「（14：33：02）畫面開始為加油站。（14：33：08至14：33：26）白色自小貨車駛入加油站，停靠在加油機旁。（14：33：30至14：33：36）加油站員工（即林長正，下同）自畫面中間下方出現，行進至加油機旁白色自小貨車之左側，立於油箱旁。（14：33：40至14：34：44）加油站員工打開車輛油箱蓋，轉身取下加油槍置入加油孔加油。（14：34：40至14：34：45）加油站員工手握加油槍後取出加油槍。（14：35：03至14：36：50）加油站員工將手再度放於加油槍，置入加油孔加油，待加好油，取出加油槍，關上車輛油箱蓋，將加油槍放回加油機，轉身進站取物，再至駕駛座旁交付發票。（14：36：54）自小客貨車駛離加油站」等語（見原審卷第137頁），及證人林長正於原審證稱：當天伊在西螺加油站第3泵島工作，對方是自己將系爭車輛駛入第3泵島的，伊並未引導對方駛入第3泵島，伊詢問要加什麼油，對方說95加500，伊複誦95加500與對方確認，對方說對，伊就拿油槍說95、500、油錶從零開始，伊加油當中，對方又說等一下再次加95、500，伊說要等這次500加完結帳才能再次加95、500，第一次加油完畢後，伊再跟對方確認是否還要再加一次95、500，對方說對，伊就複誦95、500，油錶從零開始，加油完畢後，伊拿95、500的發票2張給對方，對方說好謝謝，車就開走了，當天伊有看到系爭車輛的副駕駛座有坐人，但沒看到油箱蓋上有貼限加柴油之類的貼紙，如果伊有看見，就會提醒客人，伊從外觀上也看不出來系爭車輛是限加柴油的等語(見原審卷第138至141頁)，堪認當時上訴人之友人謝燕杉，係自己主動駕駛系爭車輛駛入清楚標示僅能添加「92、95+、98」汽油之第3泵島，並明確告知林長正添加「95汽油500元」，經林長正覆誦、並待謝燕杉確認無誤後，始添加「95汽油500元」1次，其後2人再次重覆上開作業程序添加「95汽油500元」1次，而林長正加油完畢後交付「95汽油500元」發票2張給謝燕杉，謝燕杉收受後亦無異議，隨即駕駛系爭車輛離去。是依此2次加油過程，林長正既係完全依謝燕杉之指示加油，且依當時西螺加油站「柴油、汽油泵島分離」之設計、第3泵島張貼「92、95+、98」指示標語、謝燕杉自己駛入第3泵島、系爭車輛之外觀無從辨識僅能添加柴油、謝燕杉明確指示添加「95汽油500元」2次、謝燕杉與林長正反覆確認「95汽油500元」之油品種類及金額、謝燕杉收受記載油品種類及金額之發票後無異議駛離等情節，被上訴人及林長正，均無應注意、能注意，而不注意系爭車輛僅限加柴油之情形，難認被上訴人就系爭車輛因加入95無鉛汽油而損壞之事，有任何過失。
　㈢上訴人雖主張：謝燕杉當時係向林長正表示要添加柴油云云，惟依前述2次加油過程，足認謝燕杉當時係向林長正表示要添加「95汽油500元」2次，而非表示要添加柴油。上訴人雖又主張當時系爭車輛油箱蓋內側貼有10X10公分之「限加柴油」之標語貼紙云云，並提出系爭車輛113年4月30日油箱蓋內照片，及同款式車輛113年11月11日油箱蓋內照片為憑（見本院卷第23、25頁），惟上開照片均係前述此2次加油後始拍攝之照片，難以證明加油當時之情形，況若有該標語貼紙存在，林長正及謝燕杉2人應無可能「同時」漠視該標語貼紙，而反覆陳述、確認添加「95汽油500元」。至上訴人雖於本院言詞辯論時，聲請由專業人員鑑定系爭車輛現在油箱蓋內側貼紙之張貼時間云云，惟系爭車輛為量產車，油箱蓋及貼紙均為量產零組件，尋得與系爭車輛同年份出廠之油箱蓋及貼紙，並非困難，縱能覓得專業人員可以鑑定系爭車輛現在之油箱蓋內側貼紙之張貼時間，亦不能排除係事後裝上同年份出廠之油箱蓋及貼紙之可能，更難憑此推翻上揭林長正之證述，及林長正、謝燕杉2人反覆陳述、確認添加「95汽油500元」之事實，上開證據方法應無調查必要，併為說明。　　 
五、綜上，被上訴人所屬員工林長正既係依據當時駕駛系爭車輛之謝燕杉之指示，為系爭車輛加95無鉛汽油兩次，並無過失，則上訴人依據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給付36萬7,442元，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上開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經核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該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攻擊或防禦方法並所提舉證資料，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生影響本院所為上開論斷，自無再予逐一審論之必要，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7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王金龍


　　　　　　　　　　　　　　　　　　　法　官  洪挺梧


　　　　　　　　　　　　　　　　　　　法　官  施盈志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7　　日
　　　　　　　　　　　　　　　　　　　　　　　　　　　　
　　　　　　　　　　　　　　　　　　　書記官　楊雅菱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上易字第97號

上  訴  人  林尚賢  

被 上訴 人  台亞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曹明    

訴訟代理人  蔡草根  

            洪敬亞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1月

22日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第一審判決（113年度訴字第648號）提

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4年8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伊之友人即訴外人謝燕杉於民國（下同）113

    年4月30日14時33分許，駕駛伊母親楊美娟所有車牌號碼000

    -0000號自用柴油小貨車（下稱系爭車輛），駛入被上訴人

    所經營之西螺加油站，告知被上訴人所屬員工林長正欲加柴

    油，且系爭車輛之油箱蓋內側亦貼有10公分×10公分之「限

    加柴油」標語貼紙，詎林長正竟誤加95無鉛汽油至系爭車輛

    油箱內，致使楊美娟受有支出車輛維修費用新臺幣（下同）

    36萬7,442元之損害，楊美娟已將該損害賠償債權讓與伊，

    並通知被上訴人。爰依民法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求為命被

    上訴人給付36萬7,442元等語（上訴人逾此範圍之其餘請求

    ，經原審為其敗訴判決後，未據上訴人就該部分聲明不服，

    該部分不在本院審理範圍內，不予贅述）。

二、被上訴人則以下列情詞置辯，並求為判決駁回上訴人上開部

    分請求：西螺加油站採「柴油泵島、汽油泵島分離」之設計

    ，系爭車輛駛入之第3泵島為「汽油」泵島，島柱上張貼有

    「92、95+、98」之指示標語，且系爭車輛駕駛人於上開時

    地係向林長正告知「95加500元」，經林長正覆誦「95加500

    元」確認後，始為其加油，該次加油完畢後，駕駛人再次告

    知「95加500元」，林長正再次依上開作業程序完成加油，

    並將2張記載「95加500元」之發票交給駕駛人，由是可知，

    伊之油品種類標示清楚，且雙方亦就油品種類達成合致，伊

    及林長正並任何無過失，上訴人上開部分請求應屬無據等語

    。【原審就上開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

    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請求部分廢棄。㈡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36萬7,442元。被上

    訴人則求為判決駁回上訴。】　　

三、本件經整理兩造不爭執事項，及依民事訴訟法第463條準用

    同法第270條之1第1項第3款規定整理並協議簡化兩造爭點，

    分別列舉如下（見本院卷第99至100頁）：

　㈠兩造不爭執事項：

　1、訴外人楊美娟所有之系爭車輛為柴油車。

　2、被上訴人所經營之西螺加油站採「柴油、汽油泵島分離」

     設計，共設置4座加油泵島，其中第1、2泵島均為汽油、柴

     油泵島，加油道之島柱張貼「92、95+、98、超級柴油」之

     指示標語，其餘第3、4泵島則均為汽油泵島，加油道之島

     柱張貼「92、95+、98」指示標語。

　3、上訴人友人於113年4月30日14時33分許，駕駛系爭車輛，

     搭載坐在副駕駛座睡覺之上訴人，駛入被上訴人所經營之

     西螺加油站第3泵島，經被上訴人所屬員工林長正加入95無

     鉛汽油至系爭車輛油箱2次，並交付2張記載「95加500元」

     之發票給該駕駛人收執後，該駕駛人即駕駛系爭車輛離去

     。當日14時33分2秒至14時36分54秒之西螺加油站監視器錄

     影畫面內容如原審法官勘驗結果（見原審卷第137頁）。

　4、楊美娟業將系爭車輛因加入95無鉛汽油所致損害之賠償債

     權讓與上訴人，並已通知被上訴人（見原審卷第113頁）。

　㈡兩造爭點： 

　1、被上訴人就系爭車輛因加入95無鉛汽油而損壞，是否有過

     失？

　2、系爭車輛因加入95無鉛汽油而損壞之維修費用金額若干？

四、茲就兩造爭點及本院之判斷，分述如下：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有明文規定。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

    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不能舉證，以

    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

    舉證，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1723

    號判決要旨參照）。

　㈡依兩造不爭執事項2、3，及原審法院勘驗西螺加油站監視器

    錄影畫面之結果為：「（14：33：02）畫面開始為加油站。

    （14：33：08至14：33：26）白色自小貨車駛入加油站，停

    靠在加油機旁。（14：33：30至14：33：36）加油站員工（

    即林長正，下同）自畫面中間下方出現，行進至加油機旁白

    色自小貨車之左側，立於油箱旁。（14：33：40至14：34：

    44）加油站員工打開車輛油箱蓋，轉身取下加油槍置入加油

    孔加油。（14：34：40至14：34：45）加油站員工手握加油

    槍後取出加油槍。（14：35：03至14：36：50）加油站員工

    將手再度放於加油槍，置入加油孔加油，待加好油，取出加

    油槍，關上車輛油箱蓋，將加油槍放回加油機，轉身進站取

    物，再至駕駛座旁交付發票。（14：36：54）自小客貨車駛

    離加油站」等語（見原審卷第137頁），及證人林長正於原

    審證稱：當天伊在西螺加油站第3泵島工作，對方是自己將

    系爭車輛駛入第3泵島的，伊並未引導對方駛入第3泵島，伊

    詢問要加什麼油，對方說95加500，伊複誦95加500與對方確

    認，對方說對，伊就拿油槍說95、500、油錶從零開始，伊

    加油當中，對方又說等一下再次加95、500，伊說要等這次5

    00加完結帳才能再次加95、500，第一次加油完畢後，伊再

    跟對方確認是否還要再加一次95、500，對方說對，伊就複

    誦95、500，油錶從零開始，加油完畢後，伊拿95、500的發

    票2張給對方，對方說好謝謝，車就開走了，當天伊有看到

    系爭車輛的副駕駛座有坐人，但沒看到油箱蓋上有貼限加柴

    油之類的貼紙，如果伊有看見，就會提醒客人，伊從外觀上

    也看不出來系爭車輛是限加柴油的等語(見原審卷第138至14

    1頁)，堪認當時上訴人之友人謝燕杉，係自己主動駕駛系爭

    車輛駛入清楚標示僅能添加「92、95+、98」汽油之第3泵島

    ，並明確告知林長正添加「95汽油500元」，經林長正覆誦

    、並待謝燕杉確認無誤後，始添加「95汽油500元」1次，其

    後2人再次重覆上開作業程序添加「95汽油500元」1次，而

    林長正加油完畢後交付「95汽油500元」發票2張給謝燕杉，

    謝燕杉收受後亦無異議，隨即駕駛系爭車輛離去。是依此2

    次加油過程，林長正既係完全依謝燕杉之指示加油，且依當

    時西螺加油站「柴油、汽油泵島分離」之設計、第3泵島張

    貼「92、95+、98」指示標語、謝燕杉自己駛入第3泵島、系

    爭車輛之外觀無從辨識僅能添加柴油、謝燕杉明確指示添加

    「95汽油500元」2次、謝燕杉與林長正反覆確認「95汽油50

    0元」之油品種類及金額、謝燕杉收受記載油品種類及金額

    之發票後無異議駛離等情節，被上訴人及林長正，均無應注

    意、能注意，而不注意系爭車輛僅限加柴油之情形，難認被

    上訴人就系爭車輛因加入95無鉛汽油而損壞之事，有任何過

    失。

　㈢上訴人雖主張：謝燕杉當時係向林長正表示要添加柴油云云

    ，惟依前述2次加油過程，足認謝燕杉當時係向林長正表示

    要添加「95汽油500元」2次，而非表示要添加柴油。上訴人

    雖又主張當時系爭車輛油箱蓋內側貼有10X10公分之「限加

    柴油」之標語貼紙云云，並提出系爭車輛113年4月30日油箱

    蓋內照片，及同款式車輛113年11月11日油箱蓋內照片為憑

    （見本院卷第23、25頁），惟上開照片均係前述此2次加油

    後始拍攝之照片，難以證明加油當時之情形，況若有該標語

    貼紙存在，林長正及謝燕杉2人應無可能「同時」漠視該標

    語貼紙，而反覆陳述、確認添加「95汽油500元」。至上訴

    人雖於本院言詞辯論時，聲請由專業人員鑑定系爭車輛現在

    油箱蓋內側貼紙之張貼時間云云，惟系爭車輛為量產車，油

    箱蓋及貼紙均為量產零組件，尋得與系爭車輛同年份出廠之

    油箱蓋及貼紙，並非困難，縱能覓得專業人員可以鑑定系爭

    車輛現在之油箱蓋內側貼紙之張貼時間，亦不能排除係事後

    裝上同年份出廠之油箱蓋及貼紙之可能，更難憑此推翻上揭

    林長正之證述，及林長正、謝燕杉2人反覆陳述、確認添加

    「95汽油500元」之事實，上開證據方法應無調查必要，併

    為說明。　　 

五、綜上，被上訴人所屬員工林長正既係依據當時駕駛系爭車輛之謝燕杉之指示，為系爭車輛加95無鉛汽油兩次，並無過失，則上訴人依據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給付36萬7,442元，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上開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經核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該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攻擊或防禦方法並所提

    舉證資料，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生影響本院所為上開論斷

    ，自無再予逐一審論之必要，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

    、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7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王金龍



　　　　　　　　　　　　　　　　　　　法　官  洪挺梧



　　　　　　　　　　　　　　　　　　　法　官  施盈志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7　　日

　　　　　　　　　　　　　　　　　　　　　　　　　　　　

　　　　　　　　　　　　　　　　　　　書記官　楊雅菱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上易字第97號

上  訴  人  林尚賢  

被 上訴 人  台亞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曹明    

訴訟代理人  蔡草根  

            洪敬亞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1月22日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第一審判決（113年度訴字第648號）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4年8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伊之友人即訴外人謝燕杉於民國（下同）113年4月30日14時33分許，駕駛伊母親楊美娟所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柴油小貨車（下稱系爭車輛），駛入被上訴人所經營之西螺加油站，告知被上訴人所屬員工林長正欲加柴油，且系爭車輛之油箱蓋內側亦貼有10公分×10公分之「限加柴油」標語貼紙，詎林長正竟誤加95無鉛汽油至系爭車輛油箱內，致使楊美娟受有支出車輛維修費用新臺幣（下同）36萬7,442元之損害，楊美娟已將該損害賠償債權讓與伊，並通知被上訴人。爰依民法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求為命被上訴人給付36萬7,442元等語（上訴人逾此範圍之其餘請求，經原審為其敗訴判決後，未據上訴人就該部分聲明不服，該部分不在本院審理範圍內，不予贅述）。

二、被上訴人則以下列情詞置辯，並求為判決駁回上訴人上開部分請求：西螺加油站採「柴油泵島、汽油泵島分離」之設計，系爭車輛駛入之第3泵島為「汽油」泵島，島柱上張貼有「92、95+、98」之指示標語，且系爭車輛駕駛人於上開時地係向林長正告知「95加500元」，經林長正覆誦「95加500元」確認後，始為其加油，該次加油完畢後，駕駛人再次告知「95加500元」，林長正再次依上開作業程序完成加油，並將2張記載「95加500元」之發票交給駕駛人，由是可知，伊之油品種類標示清楚，且雙方亦就油品種類達成合致，伊及林長正並任何無過失，上訴人上開部分請求應屬無據等語。【原審就上開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請求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36萬7,442元。被上訴人則求為判決駁回上訴。】　　

三、本件經整理兩造不爭執事項，及依民事訴訟法第463條準用同法第270條之1第1項第3款規定整理並協議簡化兩造爭點，分別列舉如下（見本院卷第99至100頁）：

　㈠兩造不爭執事項：

　1、訴外人楊美娟所有之系爭車輛為柴油車。

　2、被上訴人所經營之西螺加油站採「柴油、汽油泵島分離」設計，共設置4座加油泵島，其中第1、2泵島均為汽油、柴油泵島，加油道之島柱張貼「92、95+、98、超級柴油」之指示標語，其餘第3、4泵島則均為汽油泵島，加油道之島柱張貼「92、95+、98」指示標語。

　3、上訴人友人於113年4月30日14時33分許，駕駛系爭車輛，搭載坐在副駕駛座睡覺之上訴人，駛入被上訴人所經營之西螺加油站第3泵島，經被上訴人所屬員工林長正加入95無鉛汽油至系爭車輛油箱2次，並交付2張記載「95加500元」之發票給該駕駛人收執後，該駕駛人即駕駛系爭車輛離去。當日14時33分2秒至14時36分54秒之西螺加油站監視器錄影畫面內容如原審法官勘驗結果（見原審卷第137頁）。

　4、楊美娟業將系爭車輛因加入95無鉛汽油所致損害之賠償債權讓與上訴人，並已通知被上訴人（見原審卷第113頁）。

　㈡兩造爭點： 

　1、被上訴人就系爭車輛因加入95無鉛汽油而損壞，是否有過失？

　2、系爭車輛因加入95無鉛汽油而損壞之維修費用金額若干？

四、茲就兩造爭點及本院之判斷，分述如下：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有明文規定。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1723號判決要旨參照）。

　㈡依兩造不爭執事項2、3，及原審法院勘驗西螺加油站監視器錄影畫面之結果為：「（14：33：02）畫面開始為加油站。（14：33：08至14：33：26）白色自小貨車駛入加油站，停靠在加油機旁。（14：33：30至14：33：36）加油站員工（即林長正，下同）自畫面中間下方出現，行進至加油機旁白色自小貨車之左側，立於油箱旁。（14：33：40至14：34：44）加油站員工打開車輛油箱蓋，轉身取下加油槍置入加油孔加油。（14：34：40至14：34：45）加油站員工手握加油槍後取出加油槍。（14：35：03至14：36：50）加油站員工將手再度放於加油槍，置入加油孔加油，待加好油，取出加油槍，關上車輛油箱蓋，將加油槍放回加油機，轉身進站取物，再至駕駛座旁交付發票。（14：36：54）自小客貨車駛離加油站」等語（見原審卷第137頁），及證人林長正於原審證稱：當天伊在西螺加油站第3泵島工作，對方是自己將系爭車輛駛入第3泵島的，伊並未引導對方駛入第3泵島，伊詢問要加什麼油，對方說95加500，伊複誦95加500與對方確認，對方說對，伊就拿油槍說95、500、油錶從零開始，伊加油當中，對方又說等一下再次加95、500，伊說要等這次500加完結帳才能再次加95、500，第一次加油完畢後，伊再跟對方確認是否還要再加一次95、500，對方說對，伊就複誦95、500，油錶從零開始，加油完畢後，伊拿95、500的發票2張給對方，對方說好謝謝，車就開走了，當天伊有看到系爭車輛的副駕駛座有坐人，但沒看到油箱蓋上有貼限加柴油之類的貼紙，如果伊有看見，就會提醒客人，伊從外觀上也看不出來系爭車輛是限加柴油的等語(見原審卷第138至141頁)，堪認當時上訴人之友人謝燕杉，係自己主動駕駛系爭車輛駛入清楚標示僅能添加「92、95+、98」汽油之第3泵島，並明確告知林長正添加「95汽油500元」，經林長正覆誦、並待謝燕杉確認無誤後，始添加「95汽油500元」1次，其後2人再次重覆上開作業程序添加「95汽油500元」1次，而林長正加油完畢後交付「95汽油500元」發票2張給謝燕杉，謝燕杉收受後亦無異議，隨即駕駛系爭車輛離去。是依此2次加油過程，林長正既係完全依謝燕杉之指示加油，且依當時西螺加油站「柴油、汽油泵島分離」之設計、第3泵島張貼「92、95+、98」指示標語、謝燕杉自己駛入第3泵島、系爭車輛之外觀無從辨識僅能添加柴油、謝燕杉明確指示添加「95汽油500元」2次、謝燕杉與林長正反覆確認「95汽油500元」之油品種類及金額、謝燕杉收受記載油品種類及金額之發票後無異議駛離等情節，被上訴人及林長正，均無應注意、能注意，而不注意系爭車輛僅限加柴油之情形，難認被上訴人就系爭車輛因加入95無鉛汽油而損壞之事，有任何過失。

　㈢上訴人雖主張：謝燕杉當時係向林長正表示要添加柴油云云，惟依前述2次加油過程，足認謝燕杉當時係向林長正表示要添加「95汽油500元」2次，而非表示要添加柴油。上訴人雖又主張當時系爭車輛油箱蓋內側貼有10X10公分之「限加柴油」之標語貼紙云云，並提出系爭車輛113年4月30日油箱蓋內照片，及同款式車輛113年11月11日油箱蓋內照片為憑（見本院卷第23、25頁），惟上開照片均係前述此2次加油後始拍攝之照片，難以證明加油當時之情形，況若有該標語貼紙存在，林長正及謝燕杉2人應無可能「同時」漠視該標語貼紙，而反覆陳述、確認添加「95汽油500元」。至上訴人雖於本院言詞辯論時，聲請由專業人員鑑定系爭車輛現在油箱蓋內側貼紙之張貼時間云云，惟系爭車輛為量產車，油箱蓋及貼紙均為量產零組件，尋得與系爭車輛同年份出廠之油箱蓋及貼紙，並非困難，縱能覓得專業人員可以鑑定系爭車輛現在之油箱蓋內側貼紙之張貼時間，亦不能排除係事後裝上同年份出廠之油箱蓋及貼紙之可能，更難憑此推翻上揭林長正之證述，及林長正、謝燕杉2人反覆陳述、確認添加「95汽油500元」之事實，上開證據方法應無調查必要，併為說明。　　 

五、綜上，被上訴人所屬員工林長正既係依據當時駕駛系爭車輛之謝燕杉之指示，為系爭車輛加95無鉛汽油兩次，並無過失，則上訴人依據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給付36萬7,442元，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上開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經核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該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攻擊或防禦方法並所提舉證資料，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生影響本院所為上開論斷，自無再予逐一審論之必要，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7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王金龍



　　　　　　　　　　　　　　　　　　　法　官  洪挺梧



　　　　　　　　　　　　　　　　　　　法　官  施盈志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7　　日

　　　　　　　　　　　　　　　　　　　　　　　　　　　　

　　　　　　　　　　　　　　　　　　　書記官　楊雅菱



